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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6479号
厉锡加、戚惠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官巷口支行诉被告厉锡加、戚惠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6479号起
诉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
小镇人民法庭第三号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935号

浙江昶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卓锦诉你方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
0106民初793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1号

袁其伟：本院受理原告许正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设备租赁费及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0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
院上泗人民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16号

杭州亚纹画贸易有限公司、章剑：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众德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亚纹画贸易有
限公司、章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
三十日内。本案于2022年5月6日9时整在本院第九法
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
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936号

龚栩、柯应子：本院审理的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与龚栩、柯应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1）浙0108民初4936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27号

杨鉴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锋数
码产品商行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租赁服
务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归还【95新】i5组装机，并支付拖欠
租金到归还日。如电脑无法归还，组装机则按折价4700元
赔偿，并支付占有使用费一个月450元，合计赔偿原告5150
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进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
2022年5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21号

凌柏虎（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义盛村18组
21号）：本院受理原告王国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
工资款14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
月21日13时45分在本院义蓬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
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959号

毛丹：本院受理原告嘉会文化（杭州）有限公司与被告
毛丹、第三人李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21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1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8月16
日起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八的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暂计至
2021年11月19日，为1344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事实与理由：2021年7月6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1.原告将杭州皇艺室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州皇
艺学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75%股权和杭州皇艺室术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钱塘新区分公司负责人变更至被告名下；
2.被告应于7月30日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并于8月30日前
付清股权转让款；3.如被告逾期付款，应按日利率万分之八
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后原告依约履行完毕全部股权
过户和交接义务，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
原告多次催讨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
讼。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4月1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719号

鲁成永（男，196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百
江镇百江村四组方家畈21号）：原告张益明诉被告鲁成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22民初37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鲁成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益明借
款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被告鲁成永负担；公告费
650元（原告已交纳），由被告鲁成永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
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原告张益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鲁成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386号

刘亚芬（女，196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分

水镇县前街老百货大楼501室）：原告姚建民诉被告刘亚芬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22民初33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刘亚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姚建民代偿
款108398.87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468元，减半收取计1234元，由被告刘亚芬负担；公告
费650元（原告已交纳），由被告刘亚芬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
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原告姚建民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刘亚芬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689号

邢恒兴：本院受理原告姚大美诉被告邢恒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368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956号

洪琪：本院受理原告王长春诉被告洪琪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395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24号

舒志红（公民身份号码：3306241965****2794）、
舒一洲（公民身份号码：3306242000****1116）：本院
受理的原告吴学辉诉被告舒志红、舒一洲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971号

庞良胜（公民身份号码3401211968****1316）：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金瑞诉被告庞良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10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720号

侯家一（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0****4737）：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卢传师蔬菜摊与被告侯
家一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06民初67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侯家一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
碶卢传师蔬菜摊货款755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1689元，由被告侯家一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
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241号

天津荣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德怡（宁波）
品牌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荣通实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724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天津荣通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德怡（宁波）品牌管理发
展有限公司货款29929.24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以上述
货款为基数自2021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48元，保全费319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后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35号

蒋玉兰（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78****3245）：
本院受理原告陈玲玲与被告蒋玉兰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人诉
讼须知、关于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蒋玉兰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
计20669.7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
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1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337号
黄利（3412261971****0846）：本院受理原告原

告宁波市北仑区大碶润滢房产中介服务部（以下简称润滢
房产中介）诉被告黄利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6民初63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利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
北仑区大碶润滢房产中介服务部中介费10400元；二、驳
回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大碶润滢房产中介服务部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25元，减半收取62.50
元，由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大碶润滢房产中介服务部负担
12.5元，被告黄利负担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利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15号

蔡子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洁云与被告蔡子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5000
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
序,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5月6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673号

李剑峰、铁龙物流无锡有限公司、许孟妹：本院受理原告
侯玉与被告李剑峰、铁龙物流无锡有限公司、许孟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1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9号

董鲁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董鲁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
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
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
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2）浙0211民初29号裁定
书。原告诉请：1.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赔偿金4800
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2年5月6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167号

张定娃、张金玲：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张定娃、张金玲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
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诉讼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1）浙0211民初
4167号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张定娃支付原告代
偿款36609.15元，利息11588.69元，暂合计48197.84元
（其中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9月15日，嗣后利息以代偿款
36609.1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LPR的4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张金玲对张定娃在
上述第一项诉请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
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
院定于2022年5月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165号

何铃家、李展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何铃家、李展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
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诉讼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1）浙0211民初
4165号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何铃家支付原告代
偿款72370.39元，利息22664.88元，暂合计95035.27元
（其中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9月15日，嗣后利息以代偿款
72370.3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LPR的4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李展祥对何铃家在
上述第一项诉请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
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
院定于2022年5月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268号

陈伟：本院已受理原告刘杰与被告蒋万候、陈伟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52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542号
王玉良：本院受理原告卢文美与被告王玉良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
165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697号

吴双锋：本院受理原告虞海燕与被告吴双锋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离婚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普）、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1日下午14
时15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429号

陈跃跃：本院受理原告李付雲与被告陈跃跃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164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812号

李为起（公民身份号码342224197902090775）：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隆源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为起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一、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款项人
民币100000元及利息损失2240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1年7月
1日起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25民初812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5日上午9时在象山
县人民法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6354号

叶元利：本院受理原告林成春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26民初
63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叶元利应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林成春借款40000元支付利息（以
4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
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叶元利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
付原告林成春保全费420元。如被告叶元利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800
元，减半收取400元，由被告叶元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47号

孔令龙、孔令辉：原告陈二迎与被告孔令龙、孔令辉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欠款25000元，并
支付暂计1836元的利息；二、被告二对被告一承担连带责
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二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在2022年4月20日上午
9点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低塘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32号

陈典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龚同业与被告陈典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
人民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0日14
时45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277号

谭元胜：原告陈娟娥诉被告陈丹群、谭茜予、谭元胜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庭审网络
直播规定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0
日上午9时0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414号

张文庭：本院受理原告徐菊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民事
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9日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436号

谌红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胜山好顺服装辅料店
与被告谌红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
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
逍林人民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0日14时30
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443号

齐定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胜山好顺服装辅料店
与被告齐定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
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
逍林人民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0日14时在
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594号

余家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白沙路鑫达服装辅料
经营部与被告余家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1159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余家林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支付原告慈溪市白沙路鑫达服装辅料经营部货款8200
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05号

许情：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胜山艾雪人制衣厂与
被告许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
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
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
逍林人民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1日14
时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91号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宫阙足浴会所：本院受理原告
嘉兴市南湖区城东振豪沐浴用品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立案阶段系列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你支
付货款2995元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十四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595号

沈利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艳与被告沈利平的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原告陈艳要求与被告
沈利平离婚的请求，不予准许。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诉讼费860元，由原告陈艳负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655号

方湖炯：本院已受理原告朱培华诉被告方湖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三
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65号

金华美中美置业有限公司、吕泽亮：本院受理原告高
云忠与被告俞学文，第三人吕泽亮、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
司、金华美中美置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副本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
确认位于武义县江南御景7幢2号及9幢2号房屋（合计价
值约6718128元）为原告高云忠所有，并排除对该两处房
屋的强制执行；2、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张玲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金翀、刘彩
仙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2年5月10日下午14
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